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林 省 财 改 厅

吉发改收费联〔2025〕 65号

文件

关于制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

收费标准及有美事项的通知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,各市(州)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,

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,各县(市、区)发展改

革局、财政局:

《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申请设立事业单

位公开招聘考试收费标准的函》(吉人社函〔2025〕 1号)收

悉,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

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》 (人社部发〔2024〕

57号)和《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设立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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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收费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(吉财税〔2025〕

2号)规定,为保障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顺利开展,

结合成本监审结果和相邻省份的相关收费标准以及我省实

际。经认真研究,现就吉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收费标

准通知如下:

一、收费标准:笔试每人每科收费标准上限为50元(含

报名费),面试不收费。各级人社部门在考试费上限标准范

围内,按照成本补偿的原则,自行确定考试收费标准,不得

营利。

二、执收单位‥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,各市

(州)、长白山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各县(市、

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三、收费对象和范围:自愿报名参加吉林省事业单位公

开招聘考试的考生。

四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,实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收费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

据,收入全额缴入同级国库,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,填列

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045050“其他缴入国库的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行政事业性收费”。收费单位开展工作所需经费由同

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。

五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执收单位应严格按照上

述规定执行,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捉高

一
2

-



收费标准,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,自觉接受财政、发改、

市场监管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(此文主动公开)

抄送‥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。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2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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